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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省级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

划缴业务办理程序的通知 

省直各预算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资金支付效率，我们对零基一体账户分设后

失业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资金划 



拨及缴纳业务办理程序进行了优化，现将优化后失业保险、养老

保险、工伤保险、职业年金（以下统称“社会保险费”）和住房公积

金资金划拨及资金缴纳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金划拨程序 

（社会保险费业务划拨程序。预算单位向本单位基本存

款账户划转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时，授权支付凭证中的拨款

用途统一填写为“代扣代缴 x 又保险”或“代扣代缴职业年金”， 

收款单位名称、账号等信息与在省财政厅备案的本单位基本存

款账户信息一致，对符合上述要求的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划

拨业务，系统将自动审核通过。 

（住房公积金业务划拨程序。预算单位向本单位基本存

款账户划转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时，授权支付凭证中的拨款

用途统一填写为“代扣代缴住房公积金”，收款单位名称、账号等

信息与在省财政厅备案的本单位基本存款账户信息一致，对符

合上述要求的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划拨业务，系统将自动审

核通过。 

二、社会保险费缴纳程序 

省社保局每月将按各险种具体要求，定期从需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预算单位开设的基本存款账户，以小额支付系统划款的

方式进行社会保险费划扣（以下简称托收）。需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预算单位应于每月托收期前，保证基本存款账户资金充足，以

确保各险种社会保险费划扣成功。每月的托收业务只对当月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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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险种应缴社会保险费进行托收，托收不成功的预算单位，需以

电汇、网银、转账支票等其他方式进行缴纳。对开展托收业务的

预算单位，省社保局将不再出具河北省社会保险基金统一收据， 

预算单位以基本存款账户（即预留的扣款账户）业务回单作为记

账凭证。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预算单位接此通知后，应按各险

种具体要求及时办理托收业务。对实行税务征收的社会保险险

种，省级预算单位应与参保地税务机关签订银行托收划缴协议。 

三、住房公积金缴纳程序 

（签仃三方协议。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预算单位到河北

省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业务大厅领取《省直住房公积金汇缴

结算协议书》，加盖单位公章后交回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，与

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、省直住房公积金业务委托收款银行签

订三方协议（三方协议签订账户需为本单位基本存款账户）。 

（网上业务申报及审核。按照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

条例》规定，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应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

日起 5 日内缴纳住房公积金，缴纳业务申报及审核程序如下： 

1．当月无人员增减变化的，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预算单位通

过省直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直接提交无变更缴存业务申

请，报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审核。 

2．当月有人员增减变化的，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预算单位通

过省直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申报人员增减变化并打印出业

务单据，持业务单据及证明材料到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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柜台办理人员增加、减少及汇（补）缴业务审核。 

（委托划款。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按照各单位核对后

的住房公积金应缴数额，从三方协议约定的单位基本存款账户

内按月扣划其住房公积金应缴存额（包括单位缴存和职工缴存

的住房公积金）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各预算单位在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单位部

分时，应按照最新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相对应的支出经济分类

科目填制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；各预算单位在缴纳社会保险费和

住房公积金的个人部分时，应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填制支出

经济分类科目。 

（各预算单位应按照上述要求办理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

积金划拨业务，认真填报授权支付凭证，确保授权支付凭证内容

真实、合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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